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一(

正
面) 



 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一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雖
嘗
試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略
述
「
共
享
工
具
」
的
想
法
，
及
共
享
的
方
式
與
好
處
，
但

材
料
不
足
，
發
展
有
限
。 

二
、
文
分
三
段
，
但
結
構
意
義
薄
弱
。 

三
、
敘
寫
口
語
、
冗
贅
。 

四
、
有
錯
、
漏
字
，
及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錯
誤
。 

 

※
錯(

漏)

字
：
覺(

得)

、「
押
」
證
「
件
」
、
把
「
它
」 

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二(

正
面) 



 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二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雖
嘗
試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以
「
共
享
網
路
」
為
主
題
略
述
原
因
及
好
處
，
但
材
料
不
足
，

發
展
有
限
。 

二
、
文
分
三
段
，
但
結
構
意
義
薄
弱
。 

三
、
敘
寫
口
語
、
冗
贅
。 

四
、
有
錯
別
字
及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錯
誤
。 

 

※
錯
別
字
：
需
「
要
」
、
那
「
裡
」 

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三(

正
面) 



 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三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雖
嘗
試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略
述
對
「
空
間
共
享
」、「
汽
車
共
享
」
的
想
法
，
但
材
料
不

足
，
發
展
有
限
。 

二
、
文
章
結
構
不
完
整
。 

三
、
敘
寫
口
語
。 

四
、
有
錯
別
字
及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錯
誤
。 

 

※
錯
別
字
：
「
機
」
會
、
那
「
麼
」
、
方
「
便
」 

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四(

正
面) 



 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四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雖
嘗
試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略
書
「
汽
機
車
共
享
」
既
環
保
又
節
省
資
源
的
想
法
，
但
材

料
不
足
，
發
展
有
限
。 

二
、
文
僅
二
段
且
文
未
終
篇
。  

三
、
敘
寫
口
語
。 

四
、
有
錯
別
字
及
標
點
符
號
運
用
上
的
錯
誤
。 

 

※
「
辶
」
書
寫
有
誤
：
最
「
近
」
、「
這
」
幾
年 

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五(

正
面) 



 

二
級
分
樣
卷
暨
樣
卷
說
明
之
五(

反
面) 

樣
卷
說
明
： 

一
、
雖
嘗
試
依
據
寫
作
任
務
選
材
，
略
述
「
汽
機
車
共
享
」
的
原
因
及
好
處
：
省
錢
、
環
保
，
但

材
料
不
足
，
發
展
有
限
。 

二
、
文
章
結
構
不
完
整
。 

三
、
敘
寫
口
語
、
冗
贅
。 

四
、
有
錯
別
字
、
注
音
文
及
格
式
運
用
上
的
錯
誤
，
不
太
會
使
用
標
點
符
號
。 

 

※
錯
別
字
：
幾
十
「
臺
」
車
、
然
「
後
」 

 

※
注
音
文
：
一
「
堆
」、
願
「
意
」 




